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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制定《浦东新区中介集市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
的起草说明

为进一步加强新区中介集市管理、规范新区中介集市交易

行为，优化营商环境，根据区委、区政府工作部署，新区财政

局会同审计局、国资委、政府采购中心等进行了多次研究，联

合起草了《浦东新区中介集市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（以下简称《管

理办法》）。

一、制定背景

近年来，新区各级预算单位中介服务事项和支出规模呈逐

渐增多和上升趋势。为进一步加强中介服务管理，形成竞争开

放、交易透明、规范高效、资源共享的中介服务市场，区委、

区政府主要领导对新区中介集市工作多次做出重要指示和要求。

祖亮书记指示“要对社会审计机构进行统一管理”，迎伟区长要

求“在不突破国家、市现行有关政府采购政策的前提下做好中

介集市工作”。

2019 年新区印发了《关于加强委托中介服务管理工作的意

见》（浦委办发﹝2019﹞45 号）,根据区领导重要指示精神和区

委区府相关工作要求，为进一步加强新区中介集市管理，在总

结现行中介服务工作和对广东省中介集市工作借鉴基础上，完

成了《管理办法》制定工作。

《管理办法》明确：政府采购法律法规规定必须进行政府

采购的项目，以及招投标法律法规规定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，

不应当通过中介集市向中介服务机构购买中介服务事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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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主要内容及特点

按照“问题导向”和“目标导向”的要求，力争通过《管

理办法》的制定出台，建立并完善机构入驻全开放、交易过程

全透明、监管信息全共享的综合性交易和管理平台。《管理办法》

包含总则、职责分工、入驻服务、选取流程、合同履行、诚信

管理、投诉处理、监督管理及附则等，共九章、五十条。主要

内容和特点如下：

（一）全面开放、公平竞争。新区中介集市是全区预算单

位和区属企业委托中介服务的交易和管理平台，为采购人购买

中介服务、中介服务机构承接中介服务项目、行业主管部门对

相关单位和人员实施监管提供服务。《管理办法》坚持“竞争中

性”原则，面向市场具有法定中介服务资质的中介机构开放，

实行自愿登记制。由中介服务机构按照相关资质（资格）、承诺

和诚信要求，自主决定是否入驻中介集市。对自愿登记且提交

法定资质证书的中介机构，经审核后入驻中介集市，并实行动

态管理。

（二）过程公开、诚信管理。《管理办法》以诚信为核心，

建立多维度的诚信监管体系，探索建立联合惩戒机制。入驻阶

段明确中介集市运行要充分运用“信用中国”及“国家企业信

用信息公示系统”等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成果，对失信中介机构

给予一定限制。实施阶段，充分运用诚信档案记录选取信誉良

好的中介服务机构。同时，通过网上路径查询实时、完整记录

中介服务机构诚信状况，全过程确保中介服务交易健康运行。

（三）职责明确、流程清晰。《管理办法》明确,政府采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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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律法规规定必须进行政府采购的项目，以及招投标法律法规

规定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，应当按照相关法律法规执行，不属

于本办法所指中介集市管理范围。

同时，《管理办法》对新区财政局、新区政府采购中心、行

业主管部门、委托人及相关部门的主要职责进行了明确界定。

《管理办法》对入驻流程、选取流程、合同履行、诚信管理、

投诉处理及监督管理等做了详细规范，具有较强的操作性。

（四）精准归集、有序推进。根据《管理办法》规定，在

前期多次书面征询相关行业主管部门意见和广泛听取中介服务

机构建议的基础上，探索并梳理了属于中介集市管理范畴的包

含价格评估、工程监理等 16 项具有代表性和可操作性的中介服

务事项。下一步，再根据新区各个行业领域中介服务工作实际，

按照“成熟一批，归集一批”的原则，将《目录》逐步扩容，

分步有序推进新区中介集市建设。

三、征求意见情况

已分别于 2020 年 10 月 23 日、10 月 29 日召开了座谈会征

求新区委办局、区属企业和部分中介服务机构意见，并对合理

意见作了吸收采纳。

12 月 9 日在“上海浦东”网站发布该办法的征求意见稿，

征询公众意见，暂未收到反馈意见。


